莆田市全面推进工业数智化转型九条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数智化全面赋能的工作部署，全面推进我市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进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制造”行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建设高水平赋能平台

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系统集成商、院校研究机构等优势互补加强合作，建设行业（区域）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对获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单位在省级资金奖励基础上叠加奖励30万元。对认定为市级及以上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按年度新增有效服务企业数给予奖励，每新接入一家企业给予奖励1万元，每个平台每年奖励最高不超过15万元。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以下均需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落实，不再逐一列出。

二、培育示范标杆项目

支持工业企业广泛应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单机装备、制造单元、生产线、制造车间、工厂企业等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每年评选一批市级数智化标杆企业，每家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并优先推荐参评省级标杆，对同时评上市级及省级标杆的企业采取就高不就低的方式予以资金奖励，省市奖励资金不重复享受。对获评国家“数字领航企业”的在省级资金奖励基础上叠加奖励20万元。对获评国家“5G全连接工厂”的给予3万元奖励。
鼓励制造业企业对标国内智能制造先进水平，围绕生产制造全流程，推动ERP、MES、PLM系统一体化应用，实现制造业全资源要素、全生产链条、全产品周期数字化闭环管理。对获评省工信厅先进级和国家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的分别给予5万元、15万元奖励。对获评工信部“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在省级资金奖励基础上叠加奖励20万元。

支持有条件的园区建设高标准数字园区，对获评国家级高标准数字园区的给予50万元奖励。
三、提升数智服务质量

支持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分行业开展数字化咨询诊断，为企业逐一提供专业、精准的数字化诊断咨询报告。鼓励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推出符合我市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共性、通用、低成本系统解决方案，每年评选一批优秀服务商，对每个优秀服务商给予10万元奖励；每年评选一批应用良好的市级优秀“小快轻准”产品和解决方案，每个给予5万元奖励。

四、加速人工智能行业赋能

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小企业研发设计、视觉质检、参数优化、能耗管理等场景的深度应用。对购买（或租赁）首款人工智能工业应用技术产品，在企业内部已实际使用（或已实际租赁1年），给予试点企业按购买费用（或1年租赁费用）的5%，最高不超过10万元补助。

鼓励企业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人工智能软硬件产品，对获评省级人工智能优质产品的，在省级资金奖励基础上叠加奖励10万元。
支持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企业申报省级人工智能普惠算力服务补助，市级再给予省级补助金额的50%补助，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25万元。

推广链式转型

鼓励“链主”企业加强与产业链、供应链上中小企业的业务协同，推动生产环节互联互通，向中小企业输出成熟的数字化转型能力。支持“链主”企业为上下游企业提供免费的数字化诊断服务，并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数字化改造。对“链主”企业每完成一家中小企业的改造任务，给予5万元奖励，每家“链主”企业的年度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六、攻坚关键技术场景

围绕重点产业，聚焦行业数字化转型共性需求和通用场景实施项目攻关，每年重点实施3-5个重点揭榜挂帅攻坚项目，对揭榜成功且通过验收的按照项目软硬件投资额的50%予以补助，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七、加强数据安全保障

全面落实工业数据分类分级和安全风险评估要求，引导辖区内工业企业有序开展数据梳理，做好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的识别认定与目录备案工作。支持企业加大数据安全技术投入，完善数据安全防护设施，构建覆盖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护机制。

八、强化数字技能培训
鼓励数字化服务商、重点产业链及相关行业协会等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提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一线职工的数字化意识和业务能力。对获评省级补助的培训举办单位，市级再给予省级补助金额的50%补助，每场补助金额不超过3万元。支持莆田学院、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开放大学等加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学科建设，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一批深耕行业的数字工匠。

责任单位：各产业链牵头单位、市教育局、莆田学院、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九、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鼓励金融机构紧扣中小企业“智改数转”融资需求，创新推出“数转贷”等金融产品。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获评过省级及以上数字化标杆企业的融资担保额度，参照《莆田市进一步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服务质效若干措施》（莆市工信规【2025】4号）中生产型鞋业及食品“白名单”企业的额度执行。

责任单位：市政府办（金融）、人行莆田市分行、莆田金融监管分局、市金控公司、市再担保公司

本文件中涉及市级奖补资金由市级财政设立每年1000万元“智改数转”专项资金予以保障，不足部分从市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本文件由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